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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人員留駐

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8.12條的規定，本公司必須有足夠的管理人員留駐香港，一般指至

少須有兩位執行董事通常居於香港。由於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在中國，故本公司的高級

管理人員留駐中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公司秘書及合資格會計師譚漢珊通常居

於香港，概無執行董事為香港居民並留駐香港。董事相信，本公司僅為遵守主板上市規則

第8.12條而委任兩名香港居民為執行董事，或調派本公司居於中國的執行董事留駐香港實屬

困難及商業上不可行。

本公司已申請並獲聯交所豁免遵守主板上市規則第8.12條，惟須符合以下條件：

(a)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5條委任劉路遠及譚漢珊為其兩名授權代表，並

將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3.05條對彼等作出委任。彼等將作為本公司與聯交所的主要

溝通渠道。譚漢珊為香港居民。

(b) 各授權代表可在短時間通知下與聯交所在香港會面，並可以流動電話、辦公室電

話、傳真及電郵即時聯絡上。各授權代表圴獲正式授權代表本公司與聯交所聯

絡。

(c) 當聯交所就任何事宜欲聯絡董事會成員，兩名授權代表均有方法在任何時候立即

聯絡上董事會全體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d) 各非香港常駐居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已確認其持有有效的旅遊證

件，可於聯交所提出要求後的短時間內前往香港與其會面。各董事均可以流動電

話、辦公室電話、傳真及電郵隨時聯絡上，並獲授權代表本公司與聯交所聯絡。

(e) 為促進與聯交所、授權代表及董事之間的溝通，本公司已實行一項政策，據此(i)

各董事將須向授權代表提供流動電話號碼、辦公室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

址；(ii)倘若董事預計會因出差而不在辦公室，則須向授權代表提供住處的電話號

碼；及(iii)所有董事將向聯交所提供其流動電話號碼、辦公室電話號碼、傳真號碼

及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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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本公司已委任一名合規顧問第一上海融資（「合規顧問」），以就（其中包括）與遵守

主板上市規則有關的事宜獲取專業意見。根據合規顧問與本公司訂立的合規顧問

協議，本公司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合規顧問的期限由主板上市日期起

至本公司履行就任主板上市日期後開始的首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業績派發其年

度報告或財務業績的主板上市規則第13.46條當日止，而合規顧問將就與遵守主板

上市規則及所有其他適用法律、規定、守則及指引有關的事宜及公司於香港上市

的其他責任提供專業意見。除授權代表外，合規顧問亦將作為本公司與聯交所的

其他溝通渠道。

(g) 合規顧問協議規定，合規顧問可隨時與授權代表、董事及本公司其他高級職員聯

絡，而彼等將就履行職責而向合規顧問提供其合理要求的有關資料及協助。

(h) 聯交所與董事可短時間通知下安排會面。倘授權代表及／或合規顧問出現任何變

動，則本公司將盡快知會聯交所。

不出售股份

就介紹上市而言，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批准：(i)豁免嚴格遵守主板上市

規則第10.08條所訂明自主板上市日期起六個月內有關進一步發行本公司證券的限制；及(ii)

豁免嚴格遵守主板上市規則第10.07(1)(a)條有關控股股東於主板上市日期起六個月內因本公

司發行證券而視作出售股份的限制。我們認為，由於本公司進一步發行新股份的行動將根

據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授出的發行額外股份的一般授權或根據

主板上市規則第13.36條所規定於股東大會另行批准而予以發行，故股東的權益將受到保

障。

股份已於創業板上市。本公司現正申請將其上市地位由創業板轉至主板。因此，本公

司為於主板上市的新申請人。在本公司由創業板轉至主板後六個月期間，主板上市規則第

10.07(1)(a)條及第10.08 條的若干限制會令本公司當前的業務（例如股份於主板上市後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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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期間內，當有股本基金集資活動或發行新股份作為收購資產的代價的機會出現時）不必

要地被中斷。因此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交申請，並基於以下理由而獲聯交所授予上述豁

免︰

(a) 本公司將不會根據介紹上市籌集任何新資金。因此，股東的利益將不會因本公司

於主板上市而被攤薄；

(b) 雖然本公司因介紹上市被視為新的上市申請人，但股東仍為原來的股東，並且有

關持股量概無改變，惟股份將於主板上市及本公司於創業板的上市地位將被撤

銷；

(c) 由於本公司進一步發行任何新股份須按照股東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召開的

股東特別大會所授出的一般授權，或根據主板上市規則第13.36條所規定於股東大

會上經股東批准後而予以發行，故此股東的利益將受到保障；

(d) 儘管本公司現時並無籌集股本基金計劃，但在股份於主板上市後首六個月期間

內，不斷變化的香港及周邊地區證券市場及經濟狀況或會轉變為對我們有利，而

豁免將使我們可在適當時候進行集資活動，該項豁免使我們更具靈活性，並使董

事可按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最佳利益行事；及

(e) 在股份於主板上市後首六個月期間內，收購機會可能不時出現，豁免可讓我們發

行新股份以支付應付代價，該項豁免使我們更具靈活性，以就任何未來收購事項

籌集／設立支付方式並維持我們開展業務營運的現金資源。

控股股東的承諾

自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首次於創業板上市以來，控股股東一直為我們的控股

股東，一直持有約相等於50%或以上權益，並從未出售本公司任何股權。

自股份於創業板上市以來，控股股東已向本公司作出承擔，包括但不限於拓展我們的

業務，拓展業務的詳情載於本文件「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一節。股份於主板上

市後，董事會將繼續盡其最大努力拓展本公司業務，有關詳情載於本文件「業務目標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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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進展的比較－業務策略」一節。謹請同時參閱本公司及控股股東準備遵守的條件，而有

關條件載於下文「條件」分節。

條件

為取得聯交所授出之豁免嚴格遵守主板上市規則第10.07(1)(a)條及第10.08條及為實現

良好的企業管治，本公司將遵守以下豁免的條件：

(a) 於主板上市後首六個月內發行的任何股份（或可轉換證券），須為撥付特定收購事

項而籌集現金，或作為收購事項的部份或全部代價；

(b) 上文(a)項所述任何收購事項須為將對本集團業務增長有貢獻之資產或業務；及

(c) 控股股東將不會在主板上市後六個月內因發行任何股份而被視為出售股份而不再

為我們的控股股東。

框架協議

我們已與網龍（福建）訂立框架協議，根據主板上市規則，該等協議構成本公司的不獲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我們已收到聯交所授出的一項特別豁免，可就框架協議豁免嚴格遵守

主板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載的公佈、報告及股東批准規定。有關框架協議及特別豁免的進一

步詳情載於本文件「框架協議」一節。

關連交易

介紹上市後，我們曾進行一項交易，該交易根據主板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不獲豁免

持續關連交易。我們已收到聯交所授出的一項豁免，可就該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豁免嚴

格遵守主板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載的公佈規定。有關該等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豁免的詳

情，載於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及不競爭承諾－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須遵守申

報及公佈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一節。




